
臺北市大同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 

輔導室 

一、實施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 

（三）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四）113 年 7 月 10 日北市教特字第 113077745 號函修正之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

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 

 

二、實施目的 

（一）發揮資賦優異學生學習潛能，提供適性教育。 

（二）協助學習優異之學生加速、加深或加廣學習。 

 

三、實施組織 

於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成員中，推選出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評量小組成員 14

人，包括校長、輔導主任、教務主任、註冊組長、特教組長、資優班教師代表 2 人、教師代

表 3人、家長代表 3人（申請縮短修業年限之資優生家長除外）。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四、實施方式 

（一）學科成就測驗通過後免修該學科（學習領域）課程（以下簡稱免修課程）。 

（二）部分學科（學習領域）加速（以下簡稱部分學科加速）。 

（三）全部學科（學習領域）同時加速（以下簡稱全部學科同時加速）。 

（四）部分學科（學習領域）跳級（以下簡稱部分學科跳級）。 

（五）全部學科（學習領域）跳級（以下簡稱全部學科跳級）。 

 

五、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每學期初，開學一個月內。 

（二）申請地點：本校特教組。 

（三）申請資料：報名時須繳交「申請表」（附件二）、「資優資格證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四）因每項實施方式的標準不同，請於報名時註明申請項目以利行政作業之進行。 

 

六、注意事項 

（一）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學生，須具資優資格；未具資優資格者，須通過臺北市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認定之資優鑑定評量（由學校實施資優資格鑑定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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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資優資格鑑定評量，依規定應實施標準化評量工具，且測驗結果可保留原教育階

段內有效；未達測驗通過標準者，二年內不得再重複施測。此外，跨教育階段之資優

資格，須重新認定。 

 

七、審核標準 

（一）初審標準 

1.前一學期或學年（含前一教育階段）該科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 

2.專家學者、指導老師或家長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等具體資料。 

3.申請全部學科跳級者需具備智力測驗 130以上，且前一學期（或學年）語文、數學、

社會、自然相關學科之平均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三。 

 

（二）複審標準 

           1.施測所要跳級的該年級、該領域成就測驗，（如要五年級要跳級國中，則施予六年級

之成就測驗），成績達百分等級 85以上。 

           2.學業成就測驗資料得以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年級最近一次定期考查成績為依據，測驗科

目視申請方式訂定之。 

3 全部學科跳級者個別智力測驗結果達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且參加高

一年級以上之定期考查，全部學科評量標準為正一個標準差以上。 

 

八、實施程序 

（一）學校組成評量小組，審議縮短修業年限之資賦優異學生。 

（二）審議內容根據初審、複審標準，經充分討論後，如有異議提付表決，以出席成員過半

數以上同意做成決議。 

（三）資賦優異學生經鑑定結果合於縮短修業年限之規定者，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學習

領域）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定學習輔導計畫（附件四）。其中，申請逐科（學

習領域）加速、逐科（學習領域）跳級、各科（學習領域）同時加速、全部學科（學

習領域）跳級項目者，需彙整甄別資料及縮短修業年限學習輔導計畫報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核定後實施。 

（四）本校彙整資料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之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輔會議審查，參照

「臺北市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工作辦理方式及鑑定程序流程」（詳見附件五）。 

（五）對於縮短修業年限之資賦優異學生，採個案輔導方式處理，並加強與家長溝通。倘發

現學生適應困難，應通知家長並召開個案會議，修改輔導計畫，檢討學生是否適合繼

續跳級學習，必要時得回原年級就讀。 

（六） 五年級通過縮短修業年限審議合格者，得申請參加畢業典禮，領取畢業證書就讀國中。 

 

九、經費： 

（一）辦理「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所需之費用由本校資源教室經費或本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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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支。 

（二）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之個別學習輔導若需額外經費，由家長自付為原則；

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之身心障礙及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

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資優學生，其個別學習輔導之經費由本校資源班經費支應或專案

報教育局申請補助。 

 

十、本辦法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大同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 

 
項目 定義 申請資格 適用科目 評量標準 輔導方式 成績考查 

免修 

專長學科（學習領

域）之學業成就具

有高一學期或高

一年級以上程度

者，在原校該教育

階段可免修該課

程。 

1.具備本市

鑑輔會鑑

定通過之

資優資格

或通過鑑

輔會認定

之資優資

格鑑定評

量。 

2.前一學期

或學年（含

前一教育階

段）該科成

績達同年級

全部學生前

百分之七。 

 

國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同實施計畫中

的初審標準、複

審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學習

領域）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

員共同擬訂學習輔導計畫，利

用免修的時間進行自學輔導，

學習其他學科或進行該免修科

目加深加廣之學習、加速學習。 

2.免修輔導教師應督促學習計畫

之執行，並於每次月考後對學

生的學習計畫提出建議。 

需參加同一年

級之期中、期末

評量。 

 

部分學科

加速 

將就讀教育階段

內 應 修 習 之 課

程，以少於一般學

生修業時間逐科

（學習領域）加速

完成。 

國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同實施計畫中

的初審標準、複

審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

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

習輔導計畫，以學生安置在原

班自學輔導或課餘學習方式逐

科加速完成為原則；各學期加

速之科目、順序、課程調整措

施、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之方式及標準，應於學習輔導

計畫中註明。 

2.各校應定期評量學生加速學習

成果，據以分析、檢討或修正

其加速學習之輔導計畫。 

以實際修習之

學期成績平均

之。 

 

部分學科

跳級 

將就讀教育階段

內 應 修 習 之 課

程，以少於一般學

生修業時間逐科

（學習領域）跳級

完成。 

國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同實施計畫中

的初審標準、複

審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

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

習輔導計畫；各學期跳級之科

目、順序、課程調整措施，應

於學習輔導計畫中註明。 

2.各校應定期追蹤輔導學生學習

狀況，據以分析、檢討或修正

其逐科（學習領域）跳級學習

之輔導計畫。 

3.若學生須跳級至高一層級以上

教育階段學習，學校應與高一

層級以上教育階段學校聯繫，

安排學生至該校選修課程之相

關事宜，必要時得請教育局協

助。其學習輔導計畫，應由家

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師、

以實際修習之

學期成績平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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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定義 申請資格 適用科目 評量標準 輔導方式 成績考查 

相關行政人員及高一層級以上

教育階段相關人員共同擬訂。 

 

全部學科

同時加速 

將就讀教育階段

內 應 修 習 之 課

程，以少於一般學

生修業時間各科

（學習領域）同時

加速完成。 

1.具備本市

鑑輔會鑑

定通過之

資優資格

或通過鑑

輔會認定

之資優資

格鑑定評

量。 

2.前一學期

（或學年）

語文、數

學、社會、

自然相關學

科之平均成

績達同年級

全部學生前

百分之七。 

國語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同實施計畫中

的初審標準、複

審標準 

1.由家長會同導師、該科任課教

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

習輔導計畫；各學期同時加速

之科目、順序、課程調整措施、

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之方

式及標準，應於學習輔導計畫

中註明。 

2.各校應定期評量學生加速學習

成果，據以分析、檢討或修正

其加速學習之輔導計畫。 

 

以實際修習之

學期成績平均

之。 

 

全部學科 

跳級 

學業成就及學科

程度超越同年級

學生一個年級以

上者，於鑑輔會審

議通過後，跳越一

個年級以上就讀。 

1.具備本市

鑑輔會鑑

定通過之

資優資格

或通過鑑

輔會認定

之資優資

格鑑定評

量。 

2.前一學期

（或學年）

語文、數

學、社會、

自然相關學

科之平均成

績達同年級

全部學生前

百分之三。 

 

國語 

數學 

 

1.個別智力測

驗結果達正

二個標準差

或百分等級

九十七以

上。 

2.參加高一年

級以上之段

考，評量標

準為正一個

標準差以

上。 

1.由家長會同導師、任課教師及

相關行政人員共同擬訂學習輔

導計畫，跳級學習。 

2.全部學科（學習領域）跳級經

鑑輔會審議通過並經監護人同

意，於教育局公函到校後調整

其學籍；若監護人不同意學籍

調整，跳級資格視同放棄。 

3.修畢該教育階段課程後，學校

應發給畢業證書，以參加高一

層級教育階段學校入學或入學

考試。 

以實際修習之

學期成績平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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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  學年度 大同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申請表 

 

壹 

、 

基

本 

資

料 

姓名  班級 年  班  號 

身分別 
資優班/資優方案學生 

一般學生（須實施資優鑑定評量）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家長

姓名 
 

通訊 

方式 

電話： 

地址或電子郵件： 

申請方式 學習領域/科目 年級/學期 

□免修課程   

□部分學科加速  □全部學科同時加速   

□部分學科跳級  □全部學科跳級   

申請學生簽名：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簽名： 

貳 

、 

申

請

資

格 

一、 

資優

資格

證明 

鑑輔會鑑定文號 年  月  日北市教特字第        號 填寫人  

資優鑑定評量工具名稱 

評  量  結  果 

實施日期 
評量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承辦單位 
核章 原始分數 

標準分數 
或百分等級 

    PR97 □是 □否 

 

     □是 □否 

二、 

學業

成績 

科目（學習領域） 年級/學期 成績 
年級排名或
相對地位 

評量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承辦單位 
核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參 

、 

鑑

定

評

量

資

料 

一、 

學業

成就

測驗 

評量科目 評量工具名稱 
參照 
年級 

原始 
分數 

相對地位 
或標準分數 

實施日期 
評量 

通過標準 
是否通過 

承辦單位 
核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標準分數之平均數 

（申請全部學科跳級者） 
   □是 □否  

註：請依學生申請縮修項目調整鑑定評量資料表格欄位（詳資優教育工作手冊p.60、64之縮修申請表參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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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鑑

定

評

量

資

料 

︵

續

︶ 

二、 

教師

觀察

紀錄 

（含特殊學習表現、學科或領域學藝競賽成績、教師觀察評語及建議等具體事項）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三、 

家長 

觀察 

紀錄 

（含家居生活情形、學習狀況、親子互動情形、家長管教態度等具體事項）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四、 

社會 

適應 

評量 

（含與同儕團體互動情形、適應新情境之能力、壓力調適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具體事項）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五、 

特殊 

表現 

紀錄 

（含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競賽或展覽活動、學術研究機構長期輔導或獨立研究成果之表現等具

體事項）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肆

、 

教

育

安

置

與

學

習

輔

導

構

想 

一、 

教育 

安置 

方式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二、 

學習 

輔導 

構想 

（含長期教育目標、學習方式、課程調整或授課鐘點支付情形等）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伍 

、 

鑑 

定 

結 

果 

審核單位 是否通過 審核意見 審核委員簽章 

學校評量小組 □是 □否 

（請具體說明審核意見） 推薦教師 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臺北市教育局 

鑑輔會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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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市  學年度 大同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觀察推薦表 

 被推薦者：       年       班       號  姓名                        

一、推薦人之觀察紀錄 
【說明】推薦人為「教師」時，請填寫被推薦者之認知學習特質、特殊學習表現、學科/領域或學藝競賽成就表現、教師觀察評語與建議等

具體事項；若推薦人為「家長」，則請填寫家居生活情形、學習狀況、親子互動情形及家長管教態度等具體事項。 

二、社會適應行為之評量 
【說明】請說明被推薦者與同儕團體互動情形、適應新情境之能力、壓力調適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具體事項等。 

三、特殊表現紀錄 
【說明】請說明被推薦者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競賽或展覽活動、學術研究機構長期輔導或獨立研究成果之表現等具體事項等。 

推薦人 

服務單位 

及職  稱 
 

與被推薦者 

關    係  

姓    名 

（簽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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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北市 學年度 大同國小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學習輔導計畫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及相關評量紀錄（如縮短修業年限申請表件） 

學生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學籍所在班級 年      班      號 導師姓名  

 
二、學習輔導計畫 

（一）長期教育目標 

 

 

（二）學習科目、上課地點（班級）、授課教師 

學習科目 上課地點（班級） 授課教師 

   

   

   

   

   

（三）課程調整說明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四）家庭支持狀況 

1.家居生活情形： 

2.自主學習狀況： 

3.親子互動情形： 

4.家長管教態度： 

5.家長可提供學生學習之資源： 

（五）自學或至校外學習之安全維護或交通往返安排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六）加速或充實學習所需之授課鐘點費支付情形 

 
 

填寫人：             職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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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縮短修業年限通過後之（各科）教學計畫【若不敷使用，可自行新增】 

科目： 教學者簽名： 填寫日期： 

1.短期教育計畫 

短期目標 教學方法 評量方式 評量結果 評量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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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蹤輔導紀錄（縮短修業學習後之觀察評量） 

科目： 教學者簽名： 填寫日期： 

一、學習反應與特殊表現 

（含學習計畫執行檢核） 
 

二、社會適應情形 

（含同儕互動情形、壓

力調適、自我管理等） 

 

三、總評及建議 

（包含學生縮短修業學習

之整體適應評量及對於

學生應否繼續縮短修業

學習之建議） 

1.縮短修業學習後之整體適應評量 

2.是否適合繼續縮短修業學習之評估建議 

 

家長 

簽章 

導師 

簽章 

承辦人員 

簽章 

承辦處室 

主任簽章 

校長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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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北市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 

工作辦理方式及鑑定程序流程圖 

 實施相關評量  

 

 公布校內鑑定評量通過名單  

 公布審核通過名單  

 辦理資格審核  

 受理推薦申請  

 辦理宣導工作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成評量小組  

 召開評量小組會議（一）  

 召開評量小組會議（二）  

擬訂各校實施計畫 (討論申請資格、決
定評量方式、研議評量標準…等)。 

成員包括：校長、行政人員（相關處室
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特教組長）、
學科教師代表、班導師、該科任教教師、
輔導教師或教官、家長代表，或高一層
級以上教育階段學校代表…等。 

含：基本資料、申請項目、初步學習輔
導構想。 

相關評量如：教師及學生家長觀察紀
錄、智力測驗、學術性向測驗或學科成
就測驗、社會適應行為評量，蒐集特殊
表現紀錄…等相關資料。 

審議各項評量資料及通過名單。 

各校縮修計畫於開學後 3 週內上網公
告，並加強辦理宣導工作。 

申請項目第5項或欲提早畢業者 

資料報局審核 

申請項目第 1、2、3、4、6、7項 

資料學校保存備查  

 教育局召開鑑輔會議  

 核定縮短修業年限  

 評鑑學習結果  

 成績考查及執行成效檢討會議  

縮短修業年限涵

蓋不同教育階段

者（如：國小五

年級、國中八年

級、高中二年級

學生，欲提早參

加高一層級教育

階段入學分發或

甄試者），至遲應

於每年 4 月 15 日

前提出。 

 擬訂個別化學習輔導計畫  

個別化學習輔導
計 畫 內 容 ， 包
含：學生基本資
料、評量測驗紀
錄、計畫目標、
實施方式、彈性
課表、加深加廣
項目之評量標準
與作法、輔導人
員或教師、追蹤
輔導紀錄、檢討
及建議事項等。 

 實施縮短修業年限  


